附件2

关于《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
1. 是贯彻落实国家及市级顶层部署的必然要求。国家知识产权局等17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对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作出全国性部署；《重庆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》《共建现代化新重庆知识产权强市实施方案》明确了我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目标任务，制定本措施是将国家战略和市级部署落地落实的具体行动，确保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与上级要求同频共振。
2.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支撑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重要支撑。知识产权服务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配套，加快其高质量发展，能够为我市“416”科技创新布局与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提供专业知识产权服务，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破解“卡脖子”难题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知识产权动能。
3. 是补齐我市知识产权服务短板、优化服务生态的迫切需要。当前我市知识产权服务业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、服务能级有待提升、高端人才储备不足、监管机制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，通过制定针对性措施，能统筹推进服务供给、体系建设、行业监管和人才培育，补齐发展短板，构建与我市发展定位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服务生态。
4. 是发挥内陆开放高地优势、助力渝企出海的现实需求。重庆作为内陆开放高地，企业“走出去”过程中面临知识产权海外布局、风险预警、纠纷应对等诸多挑战，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培育具备国际服务能力的机构，能为渝企出海提供全链条知识产权专业支撑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，助力我市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。
（二）制定的可行性
一是政策导向明确，国家层面出台了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，市级层面有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系列规划，为本措施制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依据和方向指引。二是地方经验可鉴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省市已出台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见，其先进做法和实践经验为我市措施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。三是本地调研充分，起草单位开展了前期调研和多次内部研讨，结合重庆产业布局、城乡发展、内陆开放的实际特点，确保措施内容贴合本地发展需求。
（三）上级相关要求
国家知识产权局等17部门《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2〕47号）要求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措施，形成业态丰富、布局合理、行为规范、服务优质、全链条贯通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格局；《重庆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》（渝委发〔2022〕10号）、《共建现代化新重庆知识产权强市实施方案》（渝府发〔2024〕20号）明确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，培育优质服务机构，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，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。
（四）主要制定依据
1.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17部门《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2〕47号）；
2. 《重庆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》（渝委发〔2022〕10号）；
3. 《共建现代化新重庆知识产权强市实施方案》（渝府发〔2024〕20号）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
牵头起草单位：重庆市知识产权局
（二）调研论证情况
2025年10月，市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处正式启动《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起草工作。起草组首先开展前期调研，系统梳理国家及市级相关政策文件，深入研究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省市出台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意见，借鉴先进地区实践经验；结合重庆“416”科技创新布局、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以及内陆开放高地、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特点，经多次内部研讨修改，形成措施初稿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（一）文件框架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围绕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，从四大维度提出十条具体举措，构建起全方位、系统化的发展推进体系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 聚焦提质增效，强化知识产权服务供给能力（3条）：包括加快服务业与产业融合发展、推动服务业向专业高端升级、培育引进优质品牌服务机构。
2. 聚焦协同普惠，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（2条）：包括强化区域服务资源协同、健全普惠型公共服务体系。
3. 聚焦规范赋能，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（2条）：包括构建一体化行业监管机制、推进服务标准化智慧化转型。
4. 聚焦固本强基，夯实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根基（3条）：包括、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、加大高质量发展政策支持、营造全社会支持良好氛围。
 （二）重点阐述是否有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规定
第（六）条、第（七）条、第（八）条、第（九）条、第（十）条规定了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。
（三）重点阐述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或者上位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内容（特别是创设性规定），并说明理由
无该项情况。
（四）就同一事项已有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的，应当说明原有文件的规定和现有文件的联系、区别及效力适用
无该项情况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该项内容。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起草单位联系人：宋龙波；电话：023679927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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